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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主持人自行辦理
計畫變更申請書(含送件核
　對單) 
持續審查、結案、撤案申
請表(含送件核對單)
台大審查結果會電子副知研發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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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決定研究計畫是否需
要辦理倫理審查

計畫主持人自行送件
本校指定由台大研發處研
究倫理中心辦理
http://ord.ntu.edu.tw/REC/
台大審查結果會電子副知研發處

計畫主持人
修正、回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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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執行控管 執行變更、不良反應及不良事件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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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計畫結案 

研究者(計畫主持人)
申請計畫

計畫案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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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件確認後寄發送審證明

指定審查機關檢核
資料完整性、確核審查類別

審查

是

免除審查
檢核通過
5-7天

微小風險審查
2位委員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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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委員會審查
40-45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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ＡＡ BB CC核發審查許可證明
指定審查機關送本校研發處收件後轉發計畫主持人

科技部申請案補件
個別聯繫學術處辦理

確認本校指定審查機關

通過

http://ord.ntu.edu.tw/REC/FormDownloadContent.aspx?id=4&chk=7da0130a-4735-451f-9a58-bad0b9ec9a0f&param=pn%3d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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